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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6          证券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6—014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认定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以下简称“贵部”）下

发的上证公函【2016】0056号《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认定的问询函》。现将贵部关注的有关问题回答如下： 

问题一：在公司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结合权益变动的

过程，说明顾国平先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时点、具体理

由及依据。 

2014年11月4日，顾国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以下简称“和熙2号基金”）通过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收益互换交易协议买入公司股份15,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80%。 

2015年10月23日至11月9日，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买入公司股份。截至2015年11

月9日，顾国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0股，通过一致行动人和

熙2号基金、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华安汇增1号”）及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2号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华安汇增2号”）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36,60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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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及华安汇增2号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036,6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9%，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2015年11月16日至17日，顾国平先生通过一致行动人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汇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安汇增3号”），以

二级市场竞价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5,265,100股。截至2015年

11月17日，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

安汇增2号及华安汇增3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301,70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93%，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2015年12月1日，顾国平先生通过一致行动人德邦创新资本-浦发银

行-德邦创新资本慧金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德邦慧金1号”），

以大宗交易的方式买入和熙2号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5,000,000股。截至

2015年12月1日，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

号、华安汇增2号、华安汇增3号及德邦慧金1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1,301,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3%，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2015年12月3日至4日，顾国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德邦慧金1号以二

级市场竞价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3,415,174股。截至目前，顾

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

华安汇增3号及德邦慧金1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716,87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79%，维持第一大股东地位。 

至此，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阶段性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经

完成，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716,87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79%；基于公司股东及客户担心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的状态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经公司研

究后认为，截至2015年12月份，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持有公司

8.79%的股份，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占据五个席位，其合计持股比例远

高于公司其他股东，并且公司近年来历次股东大会股东参与投票比例均

低于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其实际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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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

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6年1月8日起3个月内，将通过资

管计划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3,947,937.08股，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比例将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除上述增持计划外，顾国平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还将根据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决定未来12个月内是否增

持公司的股份。由此可预见顾国平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今后可预期时

间内将稳定、有效地存在。 

因此，虽然公司董事会成员未发生变化，并且虽然顾国平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足50%，但其持有的股份（包括其通过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可以对公司决策形成实质性控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认定依据，认定顾国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问题二：结合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和治理情况，核实公司前后两次

实际控制人认定不一致的原因，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需要更

正的情形。 

2015年10月，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西慧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在回复《问询函》时，公司认

为：虽然董事会成员中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成员均来自顾国平先生控制

的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但本届董事并非为顾国平先生提名，

与顾国平先生亦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安排，因此，顾国平先生并没有可支

配公司董事会经营决策的能力，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顾国平先生于2014年底当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在信息技术产

业拥有较为深厚的根基和人才号召力，对公司新从事的智慧城市业务从

业务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经营模式、战略布局等方面制定了详

细可实施的发展战略，在以顾国平先生为核心的公司经营层的带领下，

公司快速组建了智慧城市业务核心团队，公司新开展的智慧城市业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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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速发展，先后签署了200多亿元的智慧城市框架协议及40多亿元的

智慧城市落地合同，帮助公司重塑了持续稳定的经营能力。截至2015

年底，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了

显著增长，在顾国平先生带领公司取得上述成绩后，公司认为，顾国平

先生拥有带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能力，并认同其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的方针及战略安排。  

自2015年10月底以来，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交易系统大

宗交易方式及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多次买入公司股票，通过逐步增持

公司股份的方式才逐步形成了对公司在股权比例上的控制权，虽然公司

董事会构成情况和治理情况未发生变化，但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通过在股权比例上的控制权将对公司董事的提名及当选、公司经营决策

的确定产生重大影响，且根据公司股东名册显示，公司股权结构分散，

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在5%以下，并且，公司未收到其他股东通知有

通过一致行动的关系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其他股东均无法对公司决

策形成实质性控制进而影响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的控制

权。 

公司经讨论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4、投资者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鉴于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持股比例足以

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虽然公司董事会构成情况

和治理情况未发生变化，但其持有的股份（包括其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所

以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认定顾国平先生

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由于本次认定顾国平先生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具体理由与

依据和先前的情形存在不同之处，因此本次认定与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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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矛盾之处，公司于先前披露的信息无需更正。 

 

问题三：前述资管计划到期后，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其持

有股份所作的后续相关安排。若公司控制权存在不稳定因素，请充分提

示相关风险。 

经与顾国平先生确认，未来资管计划到期时，其将通过新的资管计

划或通过直接持股的方式替代已届有效期的资管计划，以维系其对于公

司股权的控制权。但不排除后续因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而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动的风险、不排除后续因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或经营管理层发生变动的风险、或导致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动的风险。    

公司将定期关注主要股东持股或变化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